
关于印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执法监督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证监局，会内各部门： 

《行政许可法》将于 7月 1日起施行。我会依据《行政许可法》及国务院的

规定，结合证券期货监管实际，制定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执法监督暂行规定》，

现予发布，自 7月 1日起实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 00 四年五月二十八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执法监督暂行规定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证券期货监管(以下简称证券监管)中行政许可工作的执法

监督，依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要求，结合证券监管工作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执法监督”是指对证券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许可

工作的监督，包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内部行政许可工

作人员互相之间的监督、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的监督、监察等执法监督机构对行

政许可工作人员的监督以及社会有关单位和个人对证监会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第三条  执法监督应当坚持法制原则，被监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自觉

接受并正确对待执法监督，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行使执法监督权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依法监督，不得妨碍行政许可工作的正常进行。 

 

 

二、监督制约机制 

 

第四条 证券监管中各行政许可工作部门应当根据本部门行政许可项目的工

作环节、内容等对行政许可工作进行分解，形成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既分工负责

又相互衔接、互相制衡的监督制约机制，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第五条  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应当由两个以上工作人员负责非现场审核

或者现场核查；审核人员不得单独接待被许可人及其代理人或者私下与被许可人

及其代理人接触。 

 

第六条  证券监管中主要行政许可项目实行集体决策制度。证券发行、上市

公司的并购重组等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有关规定经发行审核委员会、重



大重组审核委员会或者其他专家委员会审核。日常行政许可项目的上报或者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必须经部门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或者经部门负责人分别签字同意。

对重大疑难问题或者审核标准不够明确等的审核项目可经相关业务部门会商研

究。 

 

第七条  建立健全审核工作底稿制度。办理行政许可审核的各个环节应当建

立工作底稿制度，全面记录审核人员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处理结果等。 

在审核工作的各个环节，审核人员、处长、部门主管人员和负责人应当按程

序对有关材料进行签字。在与被许可人及其代理人进行重要意见的反馈沟通时,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书面意见必须按程序经部门主管人员和负责人签字后才能发

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许可，反馈沟通可以采用口头形式，但应当做好相关

记录并签字保存。所有审核事项在报送证监会负责人审核前应当经部门主管人员

和负责人签字。 

 

第八条  审核过程中实行静默期制度。实施行政许可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审

核中的静默期制度，即自受理申请文件至出具第一次反馈意见之间的这段时间设

定为“静默期”，负责该审核事项的工作人员不得与申请人及其代理人主动接触。 

 

第九条  实行岗位定期轮换制度。对会机关和派出机构办理行政许可的重要

岗位工作人员进行定期轮换。 

 

第十条  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公务回避制度的规定，与被许可单

位和个人有亲属关系、直接利害关系以及其他关系的，应当申请公务回避。证监

会工作人员的公务回避办法另行制定。 

 

 

三、层级监督 

 

第十一条  证券监管系统的上级行政许可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加强对下级

行政许可机构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认真履行层级监督检查职责，及时纠正

行政许可实施中的不当行为或者违法行为。 

 

第十二条  建立健全行政许可责任制，严格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把行政许

可的责任落实到部门及其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各部门应当建立行政许可责任制实

施办法，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实行行政许可工作督办制度。对于每一审核事项，行政许可部门

应当从受理申请文件开始，实行全程督办制度，指定机构或人员负责督办，督促

行政许可事项按规定程序和期限办理终结。 

 

第十四条  上级行政许可机构应当对下级机构和派出机构的审核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加强政策研究，分析实施行政许可情况，针对突出问题，制定完善措

施，促进证券监管中行政许可工作的法制、规范和高效进行。 

四、执法监察、监督 



 

第十五条  证券监管系统的监察、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做好行政许可

的执法监察、监督工作。监察机构应当督促业务部门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开

展执法监察，及时纠正执法不公、执法不廉行为。法制机构应当做好审核标准、

程序、规则等制度的审查把关工作，为行政许可工作法制、高效进行提供制度保

证。 

 

第十六条 各单位监察机构应当加强对行政许可信访投诉事项的处理,及时

研究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督促检查,直至改正。举报证监会实施行政许可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实名举报、投诉

的，应当视情况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投诉人，听取其意见。 

 

第十七条  证监会法制机构应当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通过行政复议有效

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加强行政许可中的执法监督。 

 

第十八条  综合执法监察。每年抽调由法制机构、有关业务部门、监察机构

人员组成综合执法监察组，对行政许可部门或者派出机构的行政许可及其监督检

查情况进行执法监察，全面评估检查行政许可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十九条  整改教育。针对执法监察以及行政许可中发现的问题，加强干部

的法纪教育，不定期由法制机构、监察机构对干部进行专题法制教育，增强执法

意识。 

 

 

五、社会监督 

 

第二十条  证券监管系统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方便社会监督的制度，明确受

理举报投诉的范围、受理机构、处理方式，对外公布，方便社会监督，保证举报

投诉渠道畅通。 

证券监管系统各单位应当公开接受投诉的电子邮箱，指定专人负责处理网上举报

投诉信息，及时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行政许可工作应当公开透明，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

个人隐私的外，行政许可的实施应当公开，公众有权查阅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记

录。 

加强证券监管系统网站建设，凡是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行政许可事项信息应当

在证监会网站上公布。 

 

第二十二条  结合行风评议工作开展行政许可的社会评议，定期请监管对象

对证券监管中的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接受社会监督，提高行政许可工作

水平。 

 

 

六、责任 



 

第二十三条  在证券监管系统内上级行政许可机构或者监察机构发现行政

许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责令改

正,并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直至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法定许可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

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

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五）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七）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八）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九）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十）对行政许可项目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管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一）其他违反《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证券监管系统办理行政许可以及对行政许可项目实施监督检

查的工作人员存在失职渎职、索贿受贿等不廉洁行为的，其上级行政许可机构或

监察机构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向证监会监察机构报告。需移送司法部门的，由

证监会监察机构负责移送。 

 

第二十五条  证券监管系统负有行政许可执法监督职责的单位及其负责人

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责任。 

 

 

七、附则 

 

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派出机构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意见。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